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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「消防設備人員法施行細則」。

附「消防設備人員法施行細則」

部　　長　林右昌

消消防設備人員法施行細則防設備人員法施行細則

第　一　條　　本細則依消防設備人員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四十九條規定訂定之。

第　二　條　　依本法第四條規定申請消防設備人員證書者，應依其考試及格之消防設備

人員類別，檢具下列文件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證

書：

　　一、申請書。

　　二、考試院核發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考試及格證書正本及影本。

　　三、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

　　四、最近半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式二張。

　　五、依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及執業執照收費標準（以下簡稱收費標準）繳納

證書費之證明文件。

　　前項申請經審查合格者，應發給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證書；經審查不

合規定且不能補正者，中央主管機關應駁回其申請，並退還所繳納之證書費；

依其情形得補正者，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，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

者，駁回其申請，並退還所繳納之證書費。

　　第一項第二款之考試及格證書正本，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審查完畢後發還申

請人。

第　三　條　　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證書滅失或遺失者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依收費標

準繳納證書費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發。

　　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證書毀損或登記事項變更者，應填具申請書，登

記事項變更者，另檢附變更事項證明文件，並依收費標準繳納證書費，連同原

證書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換發。

第　四　條　　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所定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圖記應記載姓名、消防設備人

員類別、執業執照字號及執業機構名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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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　五　條　　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所定消防設備人員應備之業務登記簿，其內容應包括

下列事項：

　　一、執業機構基本資料：執業機構負責人、地址、聯絡電話、服務項目、

執業圖記異動紀錄、執業執照請領及異動紀錄。

　　二、執業紀錄：服務案件名稱、內容與地址、辦理起訖日期、委託者姓名

或名稱、聯絡電話與地址、服務契約金額、服務內容摘要及辦理情

形。

第　六　條　　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所稱該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

備士公會，指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辦理執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。

第　七　條　　各級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會員，以領有執業執照之消防設

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限。

第　八　條　　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加入鄰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消防設備師公

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消防設備人員，於其辦理執業登記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組織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後，應加入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公會，

並自其原加入之鄰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公會辦理出會。

第　九　條　　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、監事之被

選舉人，不限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選派參加

之會員代表。

　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選派參加消防設備師

公會全國聯合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會員代表，不限於各該公會之

理事、監事。

第　十　條　　消防設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者，應由執行業務場所所在地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將相關事證移由消防設備人員執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予以處分。

　　前項情形，執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於知悉處分送

達或懲戒處分確定之次日起五日內，於依本法第十條規定建置之消防設備人員

資料庫登錄之。

　　消防設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，受撤銷、廢止執業執照或停止執行業務處分

者，執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副知中央主管機關、其所

屬之執業機構、其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與該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消防

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及全國聯合會。

　　消防設備人員受撤銷、廢止執業執照或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者，應於處分

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，將執業執照繳回執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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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
（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）。

管機關註銷或收存。未依限繳回者，由執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公告註銷之。

第 十一 條　　消防設備人員依本法執行業務之相關書表，應使用中文。

第 十二 條　　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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